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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 

处罚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利股份”）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现将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

处罚情况说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经自查，公司自上市以来收到1份监管关注函，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以下简称“上交所监管一部”）于2017年10

月26日下发了《关于对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

公监函[2017]0066号），具体内容如下： 

“经查明，2017年8月25日，公司披露2017年半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披露，公司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05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1.04元。但公司实际

基本每股收益0.76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75元。公司披露的两项

每股收益较其实际数值的偏离幅度达38.16%和38.67%。当日，公司股价涨停。经监管

督促，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发布更正公告。 

公司半年度报告中每股收益披露不准确，前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第2.5条及《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等有关规

定，公司时任财务总监李刚和董事会秘书汪静莉作为公司定期报告编制、信息披露等



  

事项的具体负责人，未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股票上市规

则》第1.4条、第2.2条、第3.1.4条、第3.2.2条的规定以及在《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对苏利股份有限

公司和时任董事会秘书汪静莉、财务总监李刚予以监管关注。” 

公司对该监管关注函所涉事项整改情况如下：经监管督促后，公司高度重视，

立即开展自查，并于2017年8月29日发布更正公告，纠正上述错误，后续组织相关

部门和人员加强信息披露有关业务的深入学习，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项。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